
105年4月修訂



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評分表









受評醫院：                      醫院
受評時間：105年 月  日□上午；□下午

說明：依據「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二條規定，專科護理師及接受專科護理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稱「專師及訓練專師」。故本表所稱「專師」係指「專科護理師」，「訓練專師」係指「接受專師訓練期間之護理師」。

一、評分項目
1.組織運作及管理(3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修正說明

	1.1
專科護理師訓練醫院之組織與管理(設有由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組成之專科護理師培育專責單位)


	1.1.1
	獲院方支持，並有專師代表參與
	C：培育單位由副院長以上人員擔任召集人，護理與醫療部門主管分任副召集人。
B：符合C項，有護理部督導以上層級代表。
A：符合B項，且專師代表占委員人數之50%(含)以上。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培育專責單位之組織架構及成員名單。
2.檢視培育專責單位會議運作相關規範(如：要點、原則、章程等)及會議紀錄。
3.檢視是否訂有專師考核機制，並確認其運作情形。
4.檢視專師各分科之可執行醫療業務之規範及相關工作契約文件。
5.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6.如為首次或重新申請認定訓練醫院者，至少應依C評分規定完成訂定，始符合標準；惟若醫院所訂範圍及項目超出衛生福利部於104年10月19日訂定發布之「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之附表範圍及項目，則本項仍為不符合。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文字修訂。

	
	1.1.2
	定期運作，並確實討論專師執業相關議題
	C：以每3個月開會1次為原則，每年至少開會4次，並有會議紀錄。
B：符合C項，且會議議題與專師執業相關。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運作成效。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說明。
2. 評分方法更明確定義。

	
	1.1.3
	建立專師執業考核機制
	C：明定醫護部門共同負責專師之考核。
B：符合C項，且有專師參與考核機制。
A：符合B項，且有回饋並每年檢討考核機制。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說明。
2. 評分方法更明確定義。

	
	1.1.4
	訂定明確之專師執業內容，且適時檢討修訂
	C：訂定醫療機構各分科專師於醫師監督下可執行之醫療業務範圍、項目及特定訓練。
B：符合C項，且依服務內容訂有工作契約書。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修訂。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配合「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4條第1項第2款及附表之規定修訂。
2.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3. 評分方法更明確定義。

	1.2
確保專科護理師臨床執業品質（醫院訂定明確之專科護理師臨床執業之品質促進和提升計畫且確實執行）
	1.2.1
	進行執業品質監測
	C：依據執業範疇與工作契約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品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行。
B：符合C項，針對預立特定醫療流程之標準作業程序內容訂有適當之執業品質監測辦法，且確實執行。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改善。
	書面審查、訪談
1.檢視執業品質監測辦法及其運作情形。
2.檢視專科護理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及執行情形。　
3.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配合「專科護理師於醫師監督下執行醫療業務辦法」第5條，新增評分說明B。
2.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1.2.2
	建立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
	C：應有專師病歷書寫之審查機制。
B：主治醫師對專師之病歷記載給予指導。
A：能依主治醫師實際病歷記載指導或審查意見製作教案，進行教學。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文字修訂。



2.教學師資與環境(3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修正說明

	2.1
教學師資
	2.1.1
	臨床指導醫師應具適當資格
	符合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科之專科醫師證書及主治醫師資格，且實際從事該專科工作至少二年。

	書面審查
1.檢視臨床指導師資之資格(含醫師及專科護理師)。
2.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師資與學員比例是否符合專科醫師：專科護理師：學員＝1：2：8。
	□不符合
  (0分)
□符合
  (5分)

	1.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條次變更。
2.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附表一規定之臨床訓練師資資格修訂。

	
	2.1.2
	臨床指導專科護理師應具適當資格
	C：應具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二條所定分科之專科護理師證書，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至少二年。
B：符合C，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3年以上(含)佔80%。
A：符合B，且實際從事該分科專科護理師工作足4年以上(含)佔80%。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附表一規定訂師資年資規定修訂。

	
	2.1.3
	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師資與學員配置比例合理
	符合專科護理師臨床指導者師資與學員比例：專科醫師：專科護理師：學員(含補充訓練員比例)＝1：2：8。
	
	□不符合
  (0分)
□符合
  (5分)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附表二、三之規定修訂。

	2.2
臨床訓練環境（學員應在良好的訓練環境中接受訓練，以提高訓練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2.2.1
	良好的訓練場所及實習指導師資之規劃
	C：提供良好的訓練場所，包含：地點、環境(場地及空間)等，並兼顧學習便利性、醫療品質及病人安全與隱私。
B：符合C項，且有專責醫師及專師負責病人照護及教學工作。
A：符合B項，且每年評值教學成效。
	書面審查、實地訪視、訪談
1.檢視臨床訓練場所、空間、設備及圖書等書面資料。
2.實地至訓練場所及圖書室訪視。
3.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附表三有關臨床訓練安排之規定修定。
2.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說明。

	
	2.2.2
	提供訓練必須之設備
	C：提供訓練所需之相關設備。
B：符合C項，且教學設備充足。
A：符合B項，且設置或特約臨床技能訓練中心，提供模擬訓練環境。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文字修訂。

	
	2.2.3
	[bookmark: _GoBack]提供適當之圖書、期刊，且適當管理
	C：提供圖書及期刊（紙本或電子期刊），包括醫護倫理與法律、醫療品質、醫病溝通、實證醫學、病歷寫作等書籍。
B：符合C項，且有管理機制。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改善。
[註]：以近5年以內出版之圖書為查核重點。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文字修訂。
2.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3.教學訓練計畫與執行成果(40%)
	項目
	基準
	評分說明
	評分方法
	評分欄
	修正說明

	3.1
訂定訓練專師培訓計畫
	3.1.1
	訓練專師培訓計畫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六條所訂之訓練課程
	C：訂有訓練專師訓練計畫，計畫內容應包括訓練目的、課程目標、訓練課程相關規劃、品質維護與監測，以及評值與回饋等。
B：訂有訓練專師培訓課程規劃，應符合下列內容：
(一)學科訓練及臨床訓練至少六個月，至多十二個月，補充訓練期間應於訓練課程完成日起十八個月內為之。
(二)學科訓練：至少184小時。課程應包括基礎核心課程至少56小時，進階課程Ⅰ至少64小時，及進階課程Ⅱ至少64小時。課程內容如下：
1.醫療品質。
2.法規與倫理。
3.專業課程。包括專師角色與職責、健康促進品質管理、進階藥理學、進階生理病理學、進階健康評估、健康問題診斷與處置科目。
(三)臨床訓練：至少504小時，實習內容包括：
1.基礎核心實習：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15個案例。
2.進階實習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15個案例。
3.進階實習II：完成課程相關之病人照護至少10個案例。
(四) 臨床訓練，若與教學醫院合作，其合作訓練時數不得超過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二，並應事先擬具計畫，報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
(五) 提供專師訓練醫院認定訪視資料表資料完整，其專師訓練計畫目標明確量化可行，且有追蹤考核。
(六) 確實執行專師訓練計畫。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訓練計畫。
	書面審查、實地訪視、訪談
1.檢視計畫應符合(內容可參照衛生福利105年4月修訂之訓練計畫範本)。
2.訓練課程規劃內容應符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相關規定。
3.檢視計畫執行及檢討修正之相關文件。
4.檢視訓練計畫之評值內容、方式及檢討改善情形。
5.訪談專師及相關人員以確認本項相關內容。
	□不符合
  (0分)
□符合
  分數        
□C(18~21分)
□B(22~24分)
□A(25分)
	1.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條次變更
2. 配合「專科護理師分科及甄審辦法」第七條新增臨床訓練與教學醫院合作之規定。
3. 評分說明做更明確之定義。
4.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3.1.2
	執行專師培訓成效與評值

	C：對訓練計畫成果，訂有具體之評值計畫，且每年檢討。
B：符合C項，且依評值結果提出檢討改善方法。
A：符合B項，改善措施有追蹤機制且成效良好。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文字修訂。
2.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3.2
專師之輔導管理暨繼續教育訓練
	3.2.1
	訂定專師之輔導管理計畫
	C：依專科特性訂定專師之指導、輔導與管理計畫。
B：符合C項，且依照輔導管理計畫確實執行。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輔導管理計畫。
	1. 檢視醫院之專師輔導管理訓練計畫。
2. 檢視計畫執行及檢討修正之相關文件。
3. 新申請醫院應訂有專師之輔導管理訓練計畫方符合C。
4. 檢視專師之繼續教育計畫，及檢討辦理情形。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文字修訂。
2.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3. 新增評分說明，做更明確之評分定義。

	
	3.2.2
	辦理專師之繼續教育訓練
	C：規劃專師繼續教育課程，且每年至少辦理20小時。
B：符合C項，且有鼓勵參與院外學術活動措施。
A：符合B項，且每年檢討並修正繼續教育課程規劃內容。
	5. 
	□不符合
  (0分)
□符合    
□C(3分)
□B(4分)
□A(5分)
(請註明A、B或C)
	1. 文字修訂。
2. 針對定期做更明確之定義。
3. 新增評分說明，做更明確之評分定義。



二、訪視成績核算及評定原則
訓練醫院認定評分以「不符合、符合」評量，符合者分為Ａ、Ｂ、Ｃ三等級（A：一般水準以上，且表現卓著，B：一般水準以上，C/符合：一般水準），80分以上為通過。
 
三、本次訪視成績：                                       

四、綜合意見及建議：











委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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